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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7) 

 

 

（1）變更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及 

（2）變更電話號碼 

 

 

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香

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變更為香港新界葵涌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2座 7樓 706-708

室，將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生效。 

 

本公司之電話號碼將變更為（852）3585 1522 並於同日生效，而本公司之傳真號碼將維

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志 
 

 

香港，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陳志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邱東先生（執行董事）以及陳增 

武先生、沈澤敬先生及葉慧貞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